


湖南省档案局
关于做好长征档案资料普查工作的通知

湘档通〔2017〕3号
各县市区档案史志（区志）局、云龙示范区综合管理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国家档案局相关文件要求，省档案局决定对各市（州）、县（市、区）档案馆保管的有关长征档案资料进行专题普查。为做好这次长征档案资料的普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长征档案资料普查工作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蛾丰碑。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长征档案资料是长征光辉历史的真实记录，开展长征档案资料普查，对牢记长征历史、学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各市州、县档案局（馆）高度重视，组织成立领导小组，积极开展普查工作，精心谋划，认真梳理，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长征档案资料的普查工作。
二、准确把握长征档案资料的报送范围与格式
长征档案资料，指形成于1934-1936年期间反映红军长征历史史实的有关档案资料。各市州、县档案局（馆）要准确理解长征档案资料的内涵，全部馆藏长征档案资料都要采集上报目录数据。目录以Excel文件形式报送，目录数据中应包括档案馆代码、档案馆名称、全宗名称、档号、案卷题名或文件题名、责任者、文件形成时间、页数、控制使用标识、语种、载体形态、密级、文件附注等著录项。
三、积极做好目录上报工作
（一）各市州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做好本级档案馆馆藏长征档案资料普查的同时，要指导本地区各档案馆开展馆藏相关档案的普查，并负责完成本地区目录数据汇总工作。
（二）有文件级目录的长征档案资料报送文件级目录，没有文件级目录的报送案卷级目录，并标注档案资料开放与出版情况。
（三）请于2017年2月10日前将汇总填写的长征档案资料目录数据普查统计表以光盘形式，报送湖南省档案局科技信息处。
联系人：杨博文
联系电话：0731-82219420、18874199790

附件：长征档案资料普查统计表


株洲市档案局
2017年1月11日



